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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33万万多多元元汇汇错错，，对对方方不不还还咋咋办办
律师：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最近，市民郭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给朋友汇款
时，错将34000元汇给了与朋友同名的人。十几天过
去了，对方以身在外地、卡不在身边、事务缠身等理
由始终未将钱返还给郭先生。郭先生很郁闷，他想知
道万一对方拒不归还自己汇错的钱，该怎么办？

郭先生是用手机网银汇
的款，6月 3日，朋友张杰 (化
名)找郭先生借钱，郭先生通
过手机网银将3 4 0 0 0元汇了
过去。第二天，朋友表示没收
到钱，郭先生回到手机网银
上查看才发现，自己汇钱时
一时犯晕，将钱汇给了另外

一个张杰。
“收到钱的张杰是做酒

水生意的，几个月前，我从他
那里购买了一些酒水，并通
过手机网银给他汇了款，所
以他的姓名、账号成为我手
机网银里几个默认的收款人
之一。”郭先生说。

在郭先生提供的手机网
银截屏上，记者看到，做酒水
生意的这个张杰和向郭先生
借钱的张杰并列呈现在可选
择的收款人列表中。

汇款时，郭先生没有留
心对照账号，直接选择了错
误的“张杰”，将钱转给了他。

手机网银汇款，错给同名账户

发现失误之后，郭先生
立即联系了对方。对方表示，
可以将钱退还，但自己在枣
庄出差，银行卡不在手中，只
能等16日回济南之后再取钱
给郭先生。

对此，郭先生提议对方在
枣庄补办一张银行卡，或者将
其接回济南取钱然后再送回枣

庄，但对方都没有同意。
16日，郭先生联系到张杰，

对方表示已经回济南，但因为
有事要忙，需要第二天再把钱
给他，并且要请两人共同认识
的一位朋友做中间人，当面交
钱。

对于这个提议，郭先生很不
满。他说，自己与张杰共同认识

的中间人未必会帮这个忙。郭先
生认为，张杰的做法是故意拖延
不还款。

记者联系到错收到郭先生
汇款的张杰。张杰表示，他16日
刚从枣庄回济南，因为工作忙
碌，没时间办理郭先生的事情。
而且，只有找到中间人，自己才
愿意将钱还给郭先生。

十几天过去了，对方始终没还钱

如果张杰真的不还钱，该
怎么办呢？对此，郭先生很郁
闷。

一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
内人士表示，对于客户汇错款
的情况，银行没有义务提供汇
款账户户主信息。但是，如果因
为一时疏忽将钱款汇错，银行
一般会给当事人提供方便，协
助联系被汇款人或提供被汇款

人相关信息。
山东树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涛告诉记者，如果因当事
人疏忽大意将钱错汇到别的账
户，而账户所有人拒绝将钱款
返回，属于不当得利。当事人可
以到法院提交相关汇款证据，
提起民事诉讼，追回欠款。

在郭先生的案例中，因为
双方有共同的关系网，汇错钱

的账户户主信息比较容易获
得。但是，在一些案例中，当事
人可能只是知道对方的账户和
部分名字，不能向法院提供对
方地址、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
而根据《商业银行法》和银行的
客户保密制度，除了配合公安、
检察院和法院调查，银行不能
随便透露相关客户的资料，所
以立案面临困难。

律师称收款方拒还属不当得利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王志伟

在郭先生的手机网银收款人页面里，前两个账户属于
汇错款的张杰，第三个才是应收款的张杰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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